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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红晶石评报字[2021]第104号

评估对象：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
评估委托方：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对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基建工程施工剥离动用的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矿进行有偿处置，故需对该动用资源储量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评估项目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方提供“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1年8月31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参数：本次评估需对该矿基建工程剥离的采矿权界内底板白云岩矿资源储量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评估用资源储量即评估利用资源量为白云岩矿2.45万吨，评估用设计损失量为0，采矿回采率98%，废石混入率1%，评估用可采储量2.40万吨，评估用采出量2.42万吨，生产能力80万吨/年,服务年限为0.03年，产品方案为熔剂用白云岩矿，销售价格65.00元/吨（不含税），采矿权权益系数4.9%；折现率8%。
评估结论：
出让收益评估值：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情况的基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为7.69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万陆仟玖佰元整，单位保有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值为3.14元/吨•矿石。
按安徽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规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单位保有资源储量），熔剂用白云岩矿为2.1元/吨。按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该矿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2.45万吨）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基准价约为5.15万元。
采矿权出让收益征收建议：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号）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的规定，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和市场基准总价就高确定。建议按本次“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出让收益评估值7.69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万陆仟玖佰元整）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本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全文。
（此页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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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晶石评报字[2021]第104号
受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委托，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采矿权评估项目组，对“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进行了出让收益评估，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2号楼5层5BC房间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4158412XP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20号
2.评估委托方和采矿权人
本评估项目评估委托方为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本项目采矿权人为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702762783160F；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涓桥镇三友村；

法定代表人：徐晨益；

注册资本：玖仟陆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4年06月16日；

营业期限：/长期。
3.评估目的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拟对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基建工程施工剥离动用的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矿进行有偿处置，故需对该动用资源储量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评估项目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方提供“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 矿业权历史及价款处置情况

据了解，江苏南通通润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该公司原为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股东，附件第114-118页）于2004年2月通过挂牌竞价取得涓桥镇佛子岭建材石灰石矿采矿权，矿区面积0.1618平方公里，开采标高+198米至+93米。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取得原池州市国土资源局贵池区分局核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3429010410018），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区面积0.1618平方公里，开采深度+198至+125米，有效期2004年5月至2014年5月。 
2009年，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在开采过程中发现了熔剂用灰岩矿，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扩大采矿权范围；2010年，根据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同意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扩大采矿权范围的复函》（皖国土资函[2010]861号）、池州市国土资源局《关于皖加矿业申请扩大矿区范围的复函》（池国土资函[2010]139号）、池州市国土资源局贵池分局《关于皖加矿业申请扩大矿区范围的批复》（池贵国土资[2010]99号），批复同意该矿扩大矿区范围的申请，申请扩大后的矿区面积0.4124平方公里，开采标高+198米至+55米（附件第119-125页）。

2012年4月，受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委托，我公司对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扩界新增储量）采矿权价值进行评估，于2012年6月提交了《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扩界新增储量）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红晶石评报字[2012]第41号 总第1804号），评估基准日2012年3月31日，评估范围以上述扩大后的采矿权范围为准（矿区面积0.4124平方公里，开采标高+198米至+55米），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以《关于〈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皖矿储备字[2010]121号）及其评审意见书（皖矿储评字[2010]147号）中评审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熔剂用石灰岩矿保有（122b+332+333类）2093.78万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保有122b类矿石量609.86万立方米（1653.33万吨））为基础，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42.13年，评估计算服务年限30年，评估价值为2988.56万元。该报告已在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备案（皖国土资采评备字[2012]09号）。价款已缴清，评估报告及价款缴纳发票等详见附件第126-132页。
2015年3月18日，安徽省国土资源厅与采矿权人签订《采矿权价款缴纳补充协议》（皖采收[2015]1号），由于2014年8月提交的《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分割核实报告》(皖矿储备字〔2014〕096号）与《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皖矿储备字[2010]121号）资源量相比，增加熔剂用石灰岩21.55万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75.15万立方米（203.66万吨），合计新增石灰岩矿225.21万吨；该协议约定新增资源对应的价款为179.49万元。该价款已缴清，详见附件第133-135页。
2015年3月20日，该矿取得安徽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即现持有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3417022010127130094167，附件第4页），变更了开采矿种、生产规模、矿区面积、开采及有效期限等信息，采矿权人和矿山名称均为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种：熔剂用石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80万吨/年，矿区面积0.4124平方公里，开采标高：+198米至+55米；有效期限：贰拾年，自2014年5月27日至2034年5月27日。

矿权周边环境：采矿权东北侧约300米处设置有一宗采矿权，名称为：池州市佛子岭矿业有限公司所属水泥配料用砂岩、粘土矿。矿区西侧分布有铜九铁路、G50高速公路及G318国道，相互距离均大于1公里。矿区内与生态红线分布区无重叠，无基本农田分布。矿区南部为山地，无居民区及基础设施分布；矿区东侧110千伏高压线路288～290号杆塔已拆除，被其压覆的资源释放为可采资源，东侧为扩建后矿山加工厂区及宿舍区；北部原建设用地拟新建非金属深加工厂区；西侧分布有民房，矿区内仍有少量资源被其压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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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矿业权管理科2021年9月9日出具的《需评估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矿山名单》（附件第2页），“根据池自然资规储备字[2021]15号，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基建工程施工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矿2.45万吨……请委托对上述资源进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本次评估即是对该矿基建工程施工剥离动用的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矿2.45万吨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4.2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

根据该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3417022010127130094167，附件第4页），矿区面积0.4124平方公里，开采标高：+198米至+55米，矿区范围共由以下6个拐点圈定：
经核实，《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核实报告》）的资源储量估算范围（附件第54、55页）位于上述矿区范围内，本次评估需处置的基建工程施工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矿亦位于上述采矿权范围内。
因此，本次评估范围以上述采矿许可证圈定的范围为准，评估用资源储量以《核实报告》估算的基建工程施工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矿为准。根据调查，评估范围内无其它矿业活动，也不存在矿业权权属争议。
5.评估基准日
根据该项目委托时间及项目实际情况，结合《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相关规定，本项目选用2021年8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评估报告中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标准。

6.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6.1法规依据

6.1.1 1996年8月29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6.1.2 国务院1998年第241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6.1.3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6.1.4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4号）；

6.1.5《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6.1.6《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配料类》（DZ／T0213－2020）、《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石料类》（DZ／T0341－2020）；

6.1.7《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20）；
6.1.8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07年第1号公告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CMV 13051-2007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

6.1.9《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2006年）；

6.1.10 国土资源部2006年第18号文《关于〈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

6.1.11《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年9月1日执行）；

6.1.12《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

6.1.13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6.1.14《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

6.1.15《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号）；

6.1.16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2017年第3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6.1.17《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主要矿种）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8]1号）；

6.1.18《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6.2.1 矿业权评估项目委托书；

6.2.2采矿权人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证号：C3417022010127130094167）；

6.2.3《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4地质队，2021年2月）、《关于<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池自然资规储备字[2021]15号）及其评审意见书（池矿储评字[2021]12号）；
6.2.4《关于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备案的函》（皖国土资矿便函[2011]48号）及审查意见书（皖矿评开矿方案审字[2011]37号）；
6.2.5评估人员收集和调查的其它资料。
7.评估原则
7.1 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原则；

7.2 遵循产权主体变动原则；

7.3 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和谨慎原则；

7.4 遵循贡献性、替代性、预期性原则；

7.5 遵循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最有效利用原则； 

7.6 遵守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遵守地质勘查规范原则；

7.7 遵循采矿权价值与矿产资源相依原则；

7.8 遵循供求、变动、竞争、协调和均衡原则。
8.采矿权概况
8.1矿区交通概况

矿区位于池州市区南西200°方位直距约15公里处，行政区划位于贵池区涓桥镇涓桥村及三友村境内。矿区中心地理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东经117°25′05″；北纬30°31′07″。

矿区北西侧距G318国道约2.5公里，且有水泥公路与之相连，由此可通往池州市和长江池州港，交通方便。

8.2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矿区属皖南低山丘陵地貌，丘岗、谷地分明，地势上南东高、北西低，区内最高峰标高196.7米，最低点标高+48米，山岗走向北东，区内地表水系主要为北部佛子岭水库及西侧的零星水塘。矿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6.1℃，年平均降雨量1482.3mm。

区内自然经济以农业为主，乡镇工业较发达，区内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冶金及化工用石灰岩白云岩、水泥灰质原料矿等。区内水电资源充足，矿业开发基础条件较好。
8.3地质工作概况

1992年7月324地质队编写提交了《安徽省贵池市芦冲熔剂石灰岩矿详查报告》。

2005年3月蚌埠国光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编制了《安徽省贵池区佛子岭建筑用石灰岩矿普查地质报告》。

2007年10月池州山水矿山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安徽省贵池区佛子岭建筑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备案号：池国土资储备字[2007]11号。

2009年10月，安庆市金鼎矿业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确认拟变更采矿权内累计查明熔剂用石灰岩矿石量2244.33万吨；累计查明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矿石量611.95万立方米（备案号：皖矿储备字〔2010〕121号）。

2014年7月，根据《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关于编制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分割报告的函》(皖国土资函〔2014〕1230号)文要求，原池州市国土资源局委托324地质队开展了矿区内资源储量分割核实，确定①号矿体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②号矿体为熔剂用石灰岩，同时依据高压线及村庄实际压覆范围，对拟出让矿区内的熔剂用石灰岩矿、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进行了核实和分割估算，2014年8月提交了《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分割核实报告》，该报告已经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评审备案(皖矿储备字〔2014〕096号）。
2020年12月，受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4地质队对该矿进行矿产资源储量核实工作，于2021年2月编制提交了《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池州国光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并在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备案文号：池自然资规储备字[2021]15号。评审备案的保有资源储量详见附件第13.2节。
9.矿区地质概况

9.1 地层

矿区大地构造上位于扬子准地台、下扬子台坳、沿江拱断褶带、安庆凹断褶束内。地层属扬子地层区、下扬子地层分区、贵池地层小区。

矿区出露地层主要有泥盆系上统五通组，石炭系中统黄龙组、上统船山组，二叠系下统栖霞组，第四系全新统芜湖组。泥盆系上统五通组为石英砂岩，石炭系中统黄龙组为厚层白云岩，石炭系上统船山组为厚层球状微晶灰岩、生物碎屑灰岩，二叠系下统栖霞组下段为深灰色中厚层沥青质灰岩、含生物碎屑微晶灰岩，栖霞组上段为含燧石结核、燧石条带灰岩。其中：石炭系上统船山组为区内熔剂用石灰岩矿含矿层位；二叠系下统栖霞组，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含矿层位，分上、下两段。

第四系全新统芜湖组分布于区内低洼处，主要为灰褐、灰黄色粘土、亚砂土夹岩石碎块，厚0～10米不等。

9.2 构造

矿区位于洗马铺～石灰冲向斜南东翼，褶皱构造简单，总体为一向西倾斜的单斜构造。地层总体走向北北东10°，倾向北西西，倾角8°～25°；区内往南西地层走向转为40°，倾向转为北西。矿区断裂构造较发育，主要有北东向、北西向、北北东向、北东东向4组，代表性断层有F1、F2、F3、F4。F1：分布于矿区北部，长600米，走向75°；F2：位于矿区北部，长100米，走向150°，宽4.5米，倾向240°、倾角80°，属张性；F3：位于东部，为一顺层断层，长850米，倾向西，倾角20°左右，为逆断层；F4：位于南部，走向60°，矿区内长750米，断层面产状330°∠70°，为正断层。上述断层仅破坏了矿层的连续性，但对矿石质量影响甚微。
9.3 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岩不发育，未见岩体（脉）出露。
9.4 变质作用及岩溶发育特征
变质作用：矿区变质作用不发育。

岩溶发育特征：区内岩溶总体不发育，地表可溶岩岩溶率3.37～4.16%，平均3.70%；地表矿体岩溶率3.62～3.90%，平均3.77%，影响深度小于2米。地下可溶岩岩溶率0～6.95%，平均1.23%；地下矿体岩溶率0.1～6.95%，平均1.42%。
9.5 矿体特征
采矿权内共圈定三个矿体，编为：①、②、③号。①、②号矿体为以往勘查圈定；③号矿体为2021年核实新增圈定。其中：②号矿体为熔剂用石灰岩矿，赋存于石炭系上统船山组层位中；①号、③号矿体均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体，①号矿体赋存于二叠系下统栖霞组下段层位中，③号矿体赋存于二叠系下统栖霞组上段层位中。

9.5.1熔剂用石灰岩矿

②号矿体：顶部被栖霞组地层覆盖，西部仅2、3线出露，东部矿层露头呈南北向的长条状，长970米（工程控制长680米），东西宽30～150米。赋存标高：+164米～+55米。走向10°～190°、向南渐变为40°～220°，倾向西或北西，倾角东陡西缓，一般8°～18°。

9.5.2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

①号矿体：为微晶灰岩，呈单斜层状产出，走向10°～190°，倾向西，倾角8°～20°、东陡西缓。南北长680米，东西宽0～395米。赋存标高：+188米～+69米。

③矿体：为厚层含燧石结核或燧石条带灰岩，呈薄层状覆于①号矿体之上，除地表分布少量第四系外无盖层。受地形影响露头自北而南呈弧形展布，总体呈单斜层状产出，走向10°～190°，倾向西，倾角10°左右。南北长度650米，东西宽度125米～260米，厚度0～25.12米、平均厚10米。赋存标高：+196.79米～+126米。

顶底板、夹石及覆盖物：①号矿体顶板为③号矿体，③矿体上覆为第四系碎石、粘土，②号矿体顶板为①号矿体。①号矿体底板为②矿体，②号矿体底板围岩为黄龙组白云岩，③号矿体底板为①号矿体。

①、②、③号矿体均未见夹石层，③号矿体顶板覆盖物厚0～2米，局部厚度＞2米。
9.6 矿石质量

矿石矿物成分：①号矿体主要为方解石（含量大于90%），含少量白云石、泥质、硅质及有机质。②号矿体矿石主要为方解石（含量大于95%），含极少量白云石及泥硅质等。③号矿体矿石主要为方解石，含量一般大于85%；其次为燧石（结核或条带），含量10～15%，另含少量白云石及泥质。

矿石化学成分：②号矿体：CaO 53.19～55.95%，平均55.13%；MgO 0.00～0.97%，平均0.23%；SiO2  0.00～2.26%，平均0.36%；S  0.00～0.205%，平均0.010%；P  0.00～0.010%，平均0.0027%。①号矿体量：CaO 48.58～54.865%，平均53.05%；MgO 0.23～2.93%，平均0.65%；SiO2  0.39～5.09%，平均1.46%；S 0.00～0.580%，平均0.0075%；P  0.0006～0.0080%，平均0.0034%。主要化学组分变化幅度不大，总体分布较均匀，S含量低。③号矿体据ZK201孔6个样分析结果统计：CaO 25.39～51.96%，平均 41.30%；MgO 1.10～6.77%，平均3.28%；SiO2  3.8～35.82%，平均18.08%；S  0.01～0.025%，平均0.02%；P  0.0013～0.0081%，平均0.0027%。受燧石结核含量影响，CaO、SiO2等量变化幅度较大，分布不均匀。

物理性能指标：①号矿体：单轴饱和抗压强度平均为68MPa、磨耗率5～10%、吸水率＜0.5%。③号矿体：收集2020年8月矿山委托安徽省地质矿产局321地质队开展矿区剥离物评价时（成果报告未评审），针对矿床剥离物（即③矿体）采集测试的24块/4组岩石抗压强度实验样统计：水饱和抗压强度最低49.9 MPa，最高81.0 MPa，平均70.1 MPa（含燧石结核灰岩抗压强度相对较低、平均为62.5 MPa）；压碎值指标平均值为14%；坚固性平均值7.25%，碱活性反应测试期内膨胀率小于0.1%。满足建筑石料矿一般工业指标Ⅱ类矿石质量要求。

矿石结构构造：①号矿体：为生物碎屑微晶结构，中厚层状(块状)构造、瘤状构造。②号矿体：为微晶结构，中厚层状(块状)构造、藻球粒构造。③号矿体：为生物碎屑微晶结构，中薄层状、结核状及条带状构造。

矿石自然类型：①号矿体为生物碎屑微晶灰岩，②号矿体为生物碎屑微晶灰岩、微核形石晶灰岩等，③号矿体为微晶生物碎屑灰岩、含燧石结核灰岩、燧石条带灰岩等。

矿石工业类型：①号、③号矿体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②号矿体为黑色冶金熔剂用石灰岩矿。
9.7 矿体顶部底板围岩与夹石及覆盖物
9.7.1 矿体顶、底板围岩

①矿体顶板为③矿体建筑石料用石灰岩；③矿体上覆为第四系碎石、粘土；②矿体顶板为①矿体建筑石料用石灰岩。

①矿体底板为②矿体熔剂用石灰岩矿体；②矿体底板围岩为石炭系上统黄龙组白云岩；③矿体底板为①矿体建筑石料用石灰岩。

石炭系上统黄龙组白云岩：CaO 29.89～36.37%，平均32.34%；MgO 15.88～21.21%，平均19.55%；SiO2 0.10～4.13%，平均0.39%；S:0.005～0.39%，平均0.026%；P：0.001～0.0072%，平均0.0034%。围岩化学成分满足熔剂用白云岩矿一般工业指标要求。

9.7.2 夹石及覆盖物

①、②、③矿体均未见夹石层，③矿体顶板覆盖物为第四系粘土夹碎石，厚0～2m不等，局部＞2m。
9.8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该矿生产多年，根据矿山开采实际情况，目前主要生产产品为建筑石料/熔剂用石灰岩矿，采场原矿粒度600～0mm。矿山有完整的破碎、筛分系统。开采的建筑石料用和熔剂用灰岩矿石，分别经“粗碎、细碎及过筛分级”等加工流程，加工不同粒径的建筑石料或熔剂用碎石原料产品，碎石产品主要分为＜5mm、5～24mm、24～40mm，＞40mm四种粒级。其中：＜5mm粒级占10%，5～24mm粒级占30%、24～40mm粒级占40%，＞40mm粒级占15%，其块度限制和所占比例均达到要求。因此，矿床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良好。
9.9 开采技术条件

矿区主要含水岩层为二叠系、石炭系碳酸盐岩裂隙溶洞水，富水性中等，故本矿床是以裂隙岩溶水为主的充水矿床；矿床开采最低标高高于当地自然排水基准面及地下水位标高，地形条件有利于自然排水，未来矿山开采对地下水资源基本无影响。矿床充水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无地表水影响。水文地质边界简单，矿床开采能自然排水。因此，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矿山为露天开采，组成露采边坡的岩石均为坚硬～较坚硬中厚层块状碳酸盐岩地层，无软弱夹层及影响，采场边坡稳定；矿区内裂隙多为闭合或充填型，对边坡稳定性影响小；矿区内浅部岩溶较发育、对开采边坡稳定性有一定影响，但深部岩溶不发育、影响较小。露采场构成顺向坡或边坡落差较高地段，需减缓边坡坡度，实行必要的边坡处理措施。矿床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偏中等。

矿区附近无污染源，矿区地表水、地下水水质良好，矿区各类岩矿石无放射性污染。矿区开采多年未发现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此生地质灾害发生。矿区地质环境质量良好。矿区环境地质条件属简单。

综上所述，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属以工程地质问题为主的中等类型（Ⅱ-2型）。
10.矿区开发现状

矿山于2004年5月取得采矿权，2005年1月开始生产，矿山工业场地及开拓公路已形成，现主要在矿区范围内中西部开采，采矿权范围内形成一个露天采坑，形成5个开采平台：+115米、+125米、+140米、+150米、+160米，作业面形成弧形陡坎，陡坎高10～15米，坡角55°～65°，采坑底部最低标高+110米，顶部最高标高175.85米。截至2020年12月31日，矿山累计消耗熔剂用灰岩矿（②号矿体）401.79万吨，采出熔剂用灰岩矿386.45万吨，平均回采率为96.18%，平均损失率为3.82%。矿山累计消耗建筑石料用灰岩矿：①号矿体已开采消耗146.69万立方米/388.73万吨；③号矿体已开采消耗42.97万立方米/113.87万吨。

越层越界开采(剥离)情况：2015年～2016年，矿山基建平整工业场地期间动用了少量界外熔剂用灰岩资源量，合计0.44万吨。矿山基建工程剥离少量底板，岩性主要为白云岩，剥离总量为6.84万吨（采矿权界内2.45万吨，采矿权界外4.39万吨）。
11.评估过程
11.1  2021年9月10日，本公司受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承担“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评估，组成评估小组，并收集资料。
11.2  2021年9月11日至2021年10月18日，我公司组成评估小组，对项目进行尽职调查，收集、分析、归纳资料，选取评估参数，评估工作人员编制报告初稿。

尽职调查情况：矿区位于贵池区涓桥镇涓桥村及三友村境内，交通方便。该矿曾于2012年进行过采矿权价款评估，相应价款已缴清；另于2015年缴纳了新增储量对应的采矿权价款。矿山为生产矿山，近几年主要开采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11.3  2021年10月19日至10月21日，评估报告经审查、修改、整理、润色、印制，形成正式评估报告文本，提交委托方。

12.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安徽省自然资源厅虽然发布了该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但该方法的使用细则尚未出台，故无法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目前未收集到可类比的案例也无法采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限于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下列采矿权：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均为小型的采矿权；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10年且生产规模为小型的采矿权；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5年且生产规模为大中型的采矿权。本次评估计算年限较短（仅0.03年），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可能会导致评估结果失真；鉴于该矿生产规模为大型，服务年限小于5年，符合采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的条件，故本次评估确定采用收入权益法。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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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1—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3.评估指标与参数
评估指标与参数的确定主要参考《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核实报告》）、《关于<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池自然资规储备字[2021]15号）及其评审意见书（池矿储评字[2021]12号）、《关于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书备案的函》（皖国土资矿便函[2011]48号）及审查意见书（皖矿评开矿方案审字[2011]37号）、以及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确定。
13.1收集的主要评估资料的评述
13.1.1《核实报告》的评述
《核实报告》由具有资质的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324地质队编制于2021年2月，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在采矿权范围内，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采用垂直平行断面法。估算资源储量方法合理，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确定基本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靠，所采用的工业指标符合现行规范的要求。该报告经池州国光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并在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池自然资规储备字[2021]15号）。因此，该报告可作为本次评估用保有资源储量的确定依据。

13.1.2开发利用方案的评述

开发利用方案由中钢集团马鞍山矿院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于2011年6月，方案对该矿拟变更扩大后的矿区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内资源储量进行设计开采，储量依据为2009年10月的《安徽省池州市芦冲矿区佛子岭矿段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设计开采的矿体为Ⅰ（建筑石料用灰岩）、Ⅱ矿体（熔剂用灰岩），设计产品方案为熔剂用、建筑石料用灰岩原矿；矿山建设规模为80万吨/年；设计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该方案已通过了安徽省矿业评估师协会组织的专家审查并在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备案（皖国土资矿便函[2011]48号）。经分析，方案设计利用的保有资源储量虽与本次评估用资源储量不一致，但考虑本次评估用资源储量即为该方案设计开采Ⅱ矿体（熔剂用灰岩）的底板资源，矿体赋存状态和开采方式基本一致，故本次评估用采矿回采率和贫化率指标可参考该方案确定。
13.2 评估用资源储量与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确定
13.2.1评估用资源储量
根据《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附件第85、93页），矿山基建工程剥离少量底板，岩性主要为白云岩，剥离总量为6.84万吨（采矿权界内2.45万吨，采矿权界外4.39万吨）。
据前4.1节所述，本次评估需对上述基建工程剥离的采矿权界内底板白云岩矿资源储量对应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因此，本次评估用资源储量为2.45万吨。
13.2.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的定义，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包括预测的资源量（334）？。故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为2.45万吨。
13.3 开采方案及产品方案
13.3.1 开采方案
采用露天山坡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13.3.2 产品方案
本项目确定的产品方案为熔剂用白云岩矿。
13.4 评估用可采储量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本次评估用可采储量计算公式为：

评估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开采损失量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本次评估用的资源储量已经动用，故评估时不考虑设计损失量，按0计算。
参考《<开发利用方案>审查意见》（附件第109页），方案设计该矿采矿回采率为98%，废石混入率1%；本次评估即依此取值。
经计算，本次评估用可采储量为2.40万吨。计算如下：
评估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2.45－0）×98%≈2.40（万吨）
13.5 生产能力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对生产矿山（包括改扩建项目）采矿权评估，应根据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或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生产能力。

该矿采矿许可证（附件第3页）载明的生产规模为80万吨/年，故本次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能力为80万吨/年。

13.6 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确定的矿山生产能力，由下列公式可计算出矿山的服务年限：
T＝Q÷A÷（1-ρ）
式中： T —矿山服务年限；
Q —可采储量；
A —矿山生产能力；
ρ—贫化率。

各项计算参数为：可采储量为2.40万吨，生产能力80万吨/年，废石混入率1%。经计算，本次评估用资源储量对应的服务年限为0.03年，计算如下：
T＝2.40÷80÷（1-1%）≈0.03（年）
综上，本次评估计算年限确定为0.03年，即2021年9月，评估期内采出熔剂用白云岩矿约2.42万吨（2.40÷（1-1%））。
13.7 销售收入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熔剂用白云岩矿。假设所生产的矿石全部销售且售价不变，则销售收入计算公式为：年销售收入＝矿石年产量×销售价格。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3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本次评估计算年限较短，故评估用矿产品价格依据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
矿山为生产矿山，据了解，近几年主要开采销售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故企业实际销售资料不予参考。
据评估人员对当地目前熔剂用白云岩市场销售行情的了解，不同规格的熔剂用白云岩矿产品价格差异较大，各规格产品综合平均价格目前基本在40.00-75.00元/吨（坑口不含税）。鉴于本项目评估年限较短，本次评估价格参照目前同类矿产品市场行情销售情况取65.00元/吨（坑口不含税），该价格基本合理。
经计算，该矿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的销售收入为157.30万元，计算过程如下：
销售收入＝采出量×销售价格＝2.42×65.00＝157.30（万元）
13.8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其他非金属矿产原矿的采矿权权益系数为4.0%－5.0%。鉴于：该矿褶皱构造简单，总体为一向西倾斜的单斜构造，采用露天开采，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属以工程地质问题为主的中等类型（Ⅱ-2型），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良好等特点。综合考虑，本次评估采矿权权益系数取4.9%。
13.9 折现率

折现率是指将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率，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风险报酬率是指在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矿产勘查开发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很多种，其主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险、行业风险、财务经营风险、社会风险。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号），在矿业权出让环节，将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调整为矿业权出让收益。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年第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规定，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9%。

评估人员在充分分析诸项风险因素的基础上，参照上述公告折现率取8%。
14.本项目评估假设条件

1）开发方案推荐的生产方式、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2）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3）以现有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4）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15.评估结论
15.1 采矿权评估价值

依据前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评估价值为7.69万元。
15.2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P）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评估时，矿业权出让收益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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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P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Q——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334）？；

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的定义，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其中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不做可信度系数调整。本次评估范围不含(334)?资源量，故k=1；本次评估计算年限内的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1）与全部利用资源储量（Q）一致，故P＝P1。
综上，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为7.69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万陆仟玖佰元整。
15.3 按安徽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结果

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规定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单位保有资源储量），熔剂用白云岩矿为2.1元/吨。按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核算该矿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2.45万吨）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基准价约为5.15万元。

15.4 评估结论
根据《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17〕35号）和《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实施安徽省主要矿种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19]2号）的规定，通过协议方式出让矿业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按照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和市场基准总价就高确定。建议按本次“池州市皖加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基建剥离动用界内底板熔剂用白云岩矿）”出让收益评估值7.69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万陆仟玖佰元整）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16.有关问题的说明

16.1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果的时间超过有效期，本评估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面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6.2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果采矿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发生明显变化，或者由于扩大生产规模追加投资后随之造成采矿权价值发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以委托本评估公司按原评估方法对原评估结论进行相应调整；如果本项目评估所采用的资产价格标准发生不可抗逆的变化，并对评估结论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委托本评估公司重新评估。

16.3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它条件

16.3.1本评估报告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管理规定和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报告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6.3.2本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评估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16.3.3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6.3.4本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6.3.5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16.3.6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盖章，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生效。

16.4 其他责任划分

本公司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是否符合职业规范要求负责，不对资产定价决策负责。
16.5 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此次特定评估目的及呈送矿业权评估管理机关使用，未经委托方许可，我公司不会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委托方所有。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法律效力。

17.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18.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项目负责人：路  璐
矿业权评估师：路  璐
侯英杰
19.其它评估人员

闫小伟（助理工程师）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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